
鄂环办 匚2016〕 151号

省环保厅办公室关于进工步加强省审批权限内

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环保局 :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、加

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,进一步加强省审批权限内危险废物经营

单位的监督管理工作,规范和完善省审批权限内危险废物经营许

可的审批管理,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国务院 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

办法》和环保部 《关于发布<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>

的公告》,现将申请由湖北省环保厅颁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

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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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省审批权限内的拟建危险废物经营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

阶段,应 以保护该项目周边环境和人群健康为目标,结合重金属

等危险废物排放区域
`总
量控制要求,对该项目的环保可行性、环

保设施建设、危险废物经营设施地址、经营方式、废物类别 (代

码 )、 经营规模和环境管理要求等予以明确。具有相应审批权限的

环保部门在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中应详细明确该项目经营危

险废物的具体设施地址、方式、类别 (代码 )、 规模等,便于该

项目规范化经营和环保部门实施监管。

二、省审批权限内的危险废物经营项目在取得相应审批权限

的环保部门对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文件后,可按要求将

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申请表及相关申报材料递交省环保厅政务

大厅。省环保厅将按照国务院 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

和环保部《关于发布<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>的公告》

等规定,组织开展行政审批,对符合要求的申请单位颁发 《湖北

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》。

三、每个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于每年 1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危

险废物经营环境管理情况报告报省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污染防治中

心及市、县级环保部门。环境管理年度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:企

业基本情况 (人员、主要设各及工艺、年度生产销售情况等 )、 环

境管理制度 (包括转移联单制度、危险废物台帐制度、环境监测

制度等)执行情况、年度危险废物经营情况、污染防治设施及运

行情况 (包括污染物排放和监测情况 )、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

案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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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所有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。省环保厅负责对

各市 (州 )环保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。

四、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落实环保部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后评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,组织开展危险废物经营项目环境影
响后评价工作。对未按规定要求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,或者不落
实环境影响后评价文件中的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的危险废物经营

项目,省环保厅将暂停该项目换证。

五、此文件公布之日起,省环保厅 《关于规范拟开展危险废
物经营单位申请开展危险废物经营工作提交资料的通知》和 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省审批权限内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(鄂环办 E2015〕 190号 )同 时废止。

对已下放的五类危险废物 (HW08、 HW09、 HW34、 HW35、 HW36)

经营许可管理工作,由所在市 (州 )级环保部门参照此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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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污染防治中心,省环境监察总队、省环境科
学研究院。

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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